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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〔2020〕62号

关于开展第二届“卓越教学贡献奖”“杰出教学成就奖”和“青年教学标兵奖”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为进一步强化教师教学质量意识，激发和调动广大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与主动性，根据《阜阳师范大学“卓越教学贡献奖”“杰出教学成就奖”“青年教学标兵奖”评选办法》（校教〔2020〕50号）文件精神，学校决定开展第二届“卓越教学贡献奖”“杰出教学成就奖”和“青年教学标兵奖”（简称“教学三大奖”）评选工作，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范围
我校从事普通本科教学工作的在编在岗教师（含人事代理教师），同等条件下教学一线教师优先。
二、评选条件和名额
1.评选条件
[bookmark: _Hlk45117440]按照《阜阳师范大学“卓越教学贡献奖”“杰出教学成就奖”“青年教学标兵奖”评选办法》（校教〔2020〕50号）文件第四、五条执行。
2.评选名额
“卓越教学贡献奖”不超过2人，“杰出教学成就奖”不超过6人，“青年教学标兵奖”不超过8人。同一奖项每人只能获评1次。
三、评选程序
（一）学院初评
1.符合基本评选条件的教师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。
2.学院遵循以下原则，对申报教师按学校规定的参评条件组织遴选初评，并向学校推荐。
（1）学院成立评审组，听取参评教师工作述职，全面考察参评教师的教学能力、学术水平和工作业绩，并经不记名投票确定拟推荐人选。
（2）学院应将评审组确定的拟推荐人选在全院范围内进行广泛公示，时间不少于一周。
3.各学院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向学校报送推荐人选名单，并将推荐人选的开设课程、评教结果、教学成果、教学课件、获奖证书等相关材料报送学校教务处。
（二）学校评审
1.教务处对各学院推荐的参评人选进行材料审查，确定有效参评人选名单。
2.学校召开教学指导专门委员会会议，对参评人选的推荐材料和综合表现等进行评审，确定获奖教师名单。
3.评选结果全校公示一周，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学校正式发文予以公布。
四、申报时间
请各单位将申报表及相关评选附件材料汇总装材料盒后于2020年7月18日前交到教务处1025室，附件2电子版请一并提交。逾期不报，视为弃权。联系人：陈超，联系电话：2595859。
五、其他事项
1.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广泛宣传，精心组织，鼓励符合条件的教师积极参评。
2.各单位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展此项工作，凡弄虚作假者，一经发现，实行一票否决，并对推荐单位给予通报批评。
3.兼职教师符合条件者从教研室所在教学单位申报。
4.同等条件下，获得省级以上优秀教师或师德先进个人荣誉称号，或获得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以上的教师优先入选。
5.为保证评选的质量和权威性，评选执行可空缺制度，如无符合评选条件要求的人选，则该奖项空缺。
6.文中涉及教学、科研条件分类均参照《安徽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专业技术资格条件》（试行）（皖教人〔2016〕1号），文中关于“以上”的表述均包括本数和本级。

附件：1.阜阳师范大学“卓越教学贡献奖”“杰出教学成就奖”“青年教学标兵奖”申报评审表
      2.阜阳师范大学“卓越教学贡献奖”“杰出教学成就奖”“青年教学标兵奖”申报推荐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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